附件三

	項次
	檢查事項
	罰扣標準說明
	罰扣金額
	備註

	一
	工作人員

制服穿著
	1、 服務人員作業時間未穿著制服者，未掛號牌、穿鞋者。

2、 餐廚人員作業時間赤膊者。

3、 打菜、盛飯等作業時未帶口罩者。
	二百元／人次

二百元／人次

二百元／人次
	

	二
	工作人員

專業、態度
	1、 甲方僱用之工作人員人事資料，應事先造冊送乙方備查。

2、 工作人員50%(四捨五入)應具有中餐烹調技術士證。

3、 服務態度不佳，有具體事實者。
	二百元／人次

一千元／人次
一千元／人次
	惡劣、爭吵者辭退

	三
	工作人員

衛生
	1、 新僱用人員應體檢合格始可僱用，每年必須複檢一次。
2、 在作業場所抽煙、嚼檳榔、吐痰、捻鼻涕。
	一千元／人次

一千元／人次
	

	四
	工作人員

出入門禁

及品行
	1、 工作人員未經由同意，擅自留宿者。

2、 工作人員品行不端有具體事實或在餐廳酗酒、賭博滋事者。
	一千元／人次

一千元／人次
	情節嚴重者勒令辭退

	五
	食品價格訂定調整
	1、 食品價格訂定或調整時，未書面經由管理部門同意者。

2、 出售價格與訂定價格不同者。

3、 未經書面同意擅自增供（變更）項目者。
	一千元／項次

一百元／項次

一千元／項次
	

	六
	作業場所設備檢查
	1、 水、電、瓦斯開關使用後未關閉者。

2、 設備故障損壞未即修換（報告）者。

3、 未經同意擅自增添設備或標示者。
	五百元／次

五百元／次

二百元／次
	並勒令拆除

	七
	作業場所

餐廚設備

器具擺置
	1、 餐廚設備未按配置擺整齊者。

2、 餐廚器具用後不按規定收拾整齊者。
	二佰元／次

二佰元／次
	

	八
	作業場所

衛生檢查
	1、 各項設備器具地板未按規定清洗或清洗不夠徹底者。

2、 飯菜可用部分未妥善收拾覆蓋。

3、 調味品未排放整齊，未使用時不加覆蓋。

4、 餿水殘渣物未依規定清理者。
	五佰元／次

二佰元／次

二佰元／次

二佰元／次
	

	九
	供餐時間

（每餐）
	不依規定（或未經同意）擅自停止供餐者。
	二千元／次
	

	十
	承攬場地

使用
	承攬場地私自頂讓或提供他人使用者或是擅自停止營業。
	終止承攬
	並沒收保證金

	十一
	供餐品質
、衛生
	菜餚若發現有異物經查證屬實者。
	五千元／次
	

	十二
	前述罰扣

金額
	不依規定期限按時繳納。
	原罰扣額之○．五倍(每逾一日)


附註：本罰則一經發文要求改善，仍未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之。






